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７７１

证券简称：杭汽轮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４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利润分配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１

、以

２０１１

年度末总股本

６２８

，

３４２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

股（含税），本次分红后

总股本将增至

７５４

，

０１０

，

４００

股；并以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３

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息

１８８

，

５０２

，

６００

元人民币（含税）。

Ｂ

股股东按

１０％

的税率缴纳所得税，扣税后境内个人股东、非居民企业股东实际每

１０

股派

息

２．５

元人民币。

本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

字【

１９９４

】

２０

号）的规定，境外个人股东可暂免缴纳红利所得税。

２

、

Ｂ

股红利折成港币派发，汇率按照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后第一个工作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港币：人民币

＝１

：

０．８１２７

）折合港币兑付。

３

、红利所得税有关政策请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５

］

１０２

号），国家税务总局《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关于非居

民企业取得

Ｂ

股等股票股息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３９４

号）、《关于公布全

文失效废止、部分条款失效废止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号）、《关于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２４

号）。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分红派息

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Ｂ

股股权

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本次分红派息国家股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

Ｂ

股股东；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国家股股东。

四、分红派息方法

１

、

Ｂ

股本次所送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直接计入股东

Ｂ

股证券账户。 国家股所送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股总数与本次送股总数一

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Ｂ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者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如果

Ｂ

股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办理股份转托管的，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高管锁定股份及国家股股东现金红利本公司将自行派发。

３

、本次

Ｂ

股所送的可流通股份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五、分红派息后的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 行

新股

送股

公积

金转

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

份

３９９

，

８５４

，

０００ ６３．６４％ ７９

，

９７０

，

８００ ７９

，

９７０

，

８００ ４７９

，

８２４

，

８００ ６３．６４％

１

、发起人股份

３９９

，

８５４

，

０００ ６３．６４％ ７９

，

９７０

，

８００ ７９

，

９７０

，

８００ ４７９

，

８２４

，

８００ ６３．６４％

其中：国家持有股

份

３９９

，

８５４

，

０００ ６３．６４％ ７９

，

９７０

，

８００ ７９

，

９７０

，

８００ ４７９

，

８２４

，

８００ ６３．６４％

境内法人持有股

份

境外法人持有股

份

其他

２

、募集法人股份

３

、内部职工股

４

、优先股或其他

二、已上市流通股

份

２２８

，

４８８

，

０００ ３６．３６％ ４５

，

６９７

，

６００ ４５

，

６９７

，

６００ ２７４

，

１８５

，

６００ ３６．３６％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２２８

，

４８８

，

０００ ３６．３６％ ４５

，

６９７

，

６００ ４５

，

６９７

，

６００ ２７４

，

１８５

，

６００ ３６．３６％

３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６２８

，

３４２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６６８

，

４００ １２５

，

６６８

，

４００ ７５４

，

０１０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实施送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

７５４

，

０１０

，

４００

股摊薄计算后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８５

元

人民币。

六、其他事项说明

Ｂ

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前（含当日）与本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甑别，确认情况属实后公

司将协助返还所扣税款。 公司联系方式详见七。

七、咨询机构及联系人

１

、咨询机构：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规处

２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７８０４３２

、

０５７１－８５７８０１９８

、

０５７１－８５７８４７５８

咨询传真：

０５７１－８５７８０４３３

３

、联 系 人：俞昌权、王钢、王财华

八、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证券指定报刊和网站，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３

）

特此公告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２

证券简称：宝鼎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申请的三项实用新型专利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权， 公司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

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实用新型名称：整体铸造用的船用多轴系密封卡位套管成型模

证书号：第

２２１５３１２

号；

专利号：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３９５０２３．９

；

专利申请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授权公告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６

日；

专利权人：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专利权自授权公告之日起生效。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以支撑尾轴和螺旋桨的整体铸造用的船用多轴系密封卡位套

管成型模。优点：一是整体铸造简化了生产工序，节省了原材料，降低了生产成本；二是由于

采用了整体铸造，提高了使用寿命和大大降低了维修费用，因此具有极其可观的经济效益

和发展前景。

二、实用新型名称：用于列车左右支撑座合二为一锤上模锻成型的锤锻模

证书号：第

２２１０３２６

号；

专利号：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３２８３４８．５

；

专利申请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３

日；

授权公告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３０

日；

专利权人：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专利权自授权公告之日起生效。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专门用于列车左右支撑座合二为一锤上模锻成型的锤锻模，通过

合理地调整分模面的角度，使锻模最高分模面的四角处于同一水平面上，从而避免了模锻

过程中的错移力，构成分模过渡面为不同方向和角度的斜面，并分别各以适当的圆弧过渡；

将锻件较大体积和高度的部分置于上模，以保证金属受锤击变形时具有较大容积和深度的

上模会被优先充满，最终成型符合图纸要求的锻件形状；在锻模的最高分模面的四处角平

面上，于后方及右前方设计置有三个定位锁扣，足以保证上下模在工作过程中的稳定性，避

免上下模产生错移， 而左前方留出的一个平台供被加热的锻坯进行镦粗变形并清除氧化

皮。

三、实用新型名称：用于列车左右支撑座合二为一锤上模锻成型的切边模

证书号：第

２２２７２６９

号；

专利号：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３２８３４７．０

；

专利申请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３

日；

授权公告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３０

日；

专利权人：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专利权自授权公告之日起生效。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专门用于列车左右支撑座合二为一锤上模锻成型的切边模。 优

点：一是通过对合锻锻件的结构设计合理地调整了分模面的角度，消除了分模面的落差，使

锻件的四角处于同一水平面上，出模容易，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机械加工的部位和余量；二是

锤锻模及与之相匹配的切边模生产出来的模锻件，其生产简便，经济效益显著。

这三项实用新型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对公司节省原材

料、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的技术水平、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保护自主知识产权起

到积极作用。

特此公告。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２

证券简称：宝鼎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

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公司）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３８８

朱丽霞

２ ００＊＊＊＊＊７０４

朱宝松

３ ０８＊＊＊＊＊４１４

宝鼎万企集团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４１９

杭州圆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杭州余杭区塘栖镇工业园区内 咨询联系人：吴建海 张晶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３１９２１７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３１９２１７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股票简称：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６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正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

占最近年均净利润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关于认真贯彻落实

现金分红有关事项工作方案》，其中“《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第八节 董事会报告……七、现金

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说明”以及“《关于认真贯彻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工作方案》

三、落实《通知》发布之前公司现金分红情况”中关于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

年均净利润的比例”计算有误，具体如下：

更正前：

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自上市以来，公司一直将回馈股东作为已任，并坚持长期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每年均

向股东分配现金红利，近三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年均净利润的比

例达

４０．２３％

，现金分红情况如下：

单位：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含

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比率

年度可分配利润

２０１０

年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３

，

９５１

，

３９２．２３ ６７．６１％ ７３

，

９５１

，

３９２．２３

２００９

年

０．００ ４９

，

７０５

，

２８１．４５ ０．００％ ４９

，

７０５

，

２８１．４５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４７６

，

２７８．６８ ３９．３７％ ３０

，

４７６

，

２７８．６８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年均净利润的比例（

％

）

４０．２３％

更正后：

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自上市以来，公司一直将回馈股东作为已任，并坚持长期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每年均

向股东分配现金红利，近三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年均净利润的比

例达

１９４．６４％

，现金分红情况如下：

单位：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含

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比率

年度可分配利润

２０１０

年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３

，

９５１

，

３９２．２３ １３５．２２％ ７３

，

９５１

，

３９２．２３

２００９

年

０．００ ４９

，

７０５

，

２８１．４５ ０．００％ ４９

，

７０５

，

２８１．４５

２００８

年

０．００ ３０

，

４７６

，

２７８．６８ ０．００％ ３０

，

４７６

，

２７８．６８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年均净利润的比例（

％

）

１９４．６４％

本次更正公告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造成影响，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

表歉意。 更正后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关于认真贯彻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工作方案》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股票简称：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６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发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开始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金百合酒店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总经理夏传武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１５

人，代表股份数

１２６

，

３３７

，

５９６

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

６３．１６８８％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１２６

，

２３２

，

７４１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６３．１１６４％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５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４

，

８５５

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

０．０５２４％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其中董事田昱、程利授权夏传武出席本

次会议。

３

、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６

，

３３７

，

５９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２

、审议通过了《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６

，

３３７

，

５９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同意天津卓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山支行申

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６

，

３３７

，

５９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张清伟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宜， 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股票简称：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６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获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召开工作会议，对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无

条件审核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６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９５

，

６３９

，

４９６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

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

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２０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０３６

熊立武

３ ０８＊＊＊＊＊９４４

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２８０

合肥永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赵磊、张苏敏

咨询电话：

０５５１－５８６２５５７

、

５８６２５８９

传真电话：

０５５１－５８６２５７７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决议公告。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６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９．１５％

。

２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股本变动情况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７７１

号文核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

为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３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增

加至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４９

，

５０４

，

０００

股，占

限售股份数量的

４７．６％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５．５６％

。 本次解除限售实施后，有限售流通股为

５４

，

４９６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３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用资本公积金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有限售流通股为

８１

，

７４４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３

股，派

０．６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

股本变更为

３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有限售流通股为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事

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深圳市彩虹

创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发 行 时

所 作 承

诺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陈永弟和沈少玲夫妇承诺：现时及将来均不会以任何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独自经营， 合资经营和拥有在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票

或权益） 从事与公司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

动。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公司实际

控制人陈永弟和沈少玲夫妇分别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通过深圳市彩虹创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深圳市彩虹创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的股份。

严格履行承

诺

追 加 承

诺

将所持有的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限售期满的

８１

，

７４４

，

０００

股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起自愿继续锁定一年，锁定期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并承诺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前不通过二级

市场减持所持股份。 在限售期内，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份，将

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 （注

１

）

严格履行承

诺

注

１

：由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公司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上述承诺继续锁

定的流通股由

８１

，

７４４

，

０００

股增至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０００

股。

三、相关股东是否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上市公司对其是否存在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违规买

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公司也不存在对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０００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９．１５％

。

３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１

户。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可上市流通数

量

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流通日期 备注

深圳市彩虹创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０００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０００ ３９．１５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注

２

注

２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１２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９．０３％

。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０００ ３９．１５％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０００ ０ 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０００ ３９．１５％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０００ ０ 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０００ ３９．１５％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０００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０

，

５８４

，

０００ ６０．８５％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０００ ３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０

，

５８４

，

０００ ６０．８５％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０００ ３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３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2

年

6

月

19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819

证券简称：岳阳兴长 公告编号：

2012-020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公司股权质押情况

2012

年

6

月

15

日， 本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湖南长炼兴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

称

"

兴长集团

"

）通知，兴长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00

万股股份，质押

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云溪支行（以下简称

"

农行云溪支行

"

），为其向农行云溪

支行申请的人民币捌仟万元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该笔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 质押期限从

2012

年

6

月

14

日至兴长集团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上述质押手续已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兴长集团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4,333,587

股， 占公司总股本

213,083,687

股

的

20.81%

，本次将其持有的其中

18,000,000

股用于上述银行贷款质押担保

,

占公司总股本

213,083,687

股的

8.45%

。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兴长集团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

数为

31,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13,083,687

股的

14.55%

。 具体情况如下：

1

、

2012

年

3

月

12

日， 兴长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3,0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6.1％)

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长岭支行（以下简称

"

建行长岭支行

"

），用于

向建行长岭支行申请的人民币伍仟万元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详细内容请见于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第二大股

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2

、

2012

年

6

月

14

日，兴长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00

万股股份，

质押给农行云溪支行，为其向农行云溪支行申请的人民币捌仟万元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除以上情况外，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

状态的情况。

特此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12-026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近日接到大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科瑞天诚

"

）函告，获悉科瑞天诚将其所

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

2011

年

12

月

8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

640

万股质押给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

司（

"

华能贵诚

"

）以获得融资。 （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

2011-058

号公告）

2012

年

6

月

6

日， 科瑞天诚将上述质押给华能贵诚的

640

万股以及因

2011

年度转增所增

加的

512

万股合计

1,152

万股中的

596

万股解除质押。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

2012-025

号公告）

2012

年

6

月

13

日，科瑞天诚将上述质押给华能贵诚剩余的

556

万股全部解除质押。

二、

2012

年

6

月

13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

560

万股再次质押给华能贵诚以获取

融资，质押期限自融资资金到账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三、上述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和重新质押的手续已分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四、科瑞天诚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8,36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48,960

万股）的

37.50%

；本

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数为

556

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4%

； 本次共计质押的股份数为

560

万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4%

； 累计质押所持有的本公司

18,348.8

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48%

。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982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

2012-24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星期一）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6

月

13

日以专人派送、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送给每

位董事。 公司应表决董事

9

人，实际表决董事

9

人，分别为马生国、马生奎、马峰、陈晓非、梁少

林，独立董事张文君、崔健民、陆绮和张小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狼皮子梁套口工厂》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982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

2012-25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建狼皮子梁套口工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概述

2012

年

6

月

1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9

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投建狼皮子梁套口工厂》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

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

不适用。 本项目为公司独立投建，不存在交易对方。

三、项目标的的基本情况

1

、项目内容

随着公司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公司产成品的比重逐年加大，羊绒衫套口缝合环节已成为

制约公司产量增长的瓶颈，该环节是劳动密度大熟练程度高的工序，灵武市狼皮子梁移民新区

由于当地政府整体规划良好，配置得当，目前剩余劳动力潜力巨大。

本项目是依托公司产业规模和精品羊绒制品的优势，在狼皮子梁移民新区建成利于企业发

展的配套设施，同时也是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参与产业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的创新举措。

项目总投资为

3785.66

万元。 其中：建设投资为

2759.54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为

1026.12

万

元。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和外部融资相结合。

2

、项目选址

本项目拟建于宁夏灵武狼皮子梁移民开发区，占地面积共计

66

亩，距灵武市约

27

公里，铁

路交通为太

(

银

)

中铁路，灵武设有火车站；公路有银灵及银古高速公路、

307

、

211

、

109

国道；灵武

距离银川河东机场仅

28

公里。 项目建设地铁路、航空、公路交通十分便利。

3

、环境保护

依据国务院颁发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参照国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执行，

污水、烟尘及噪声等控制在国家规定指标内。

本项目无

"

三废

"

排放，有利于实现清洁生产。

四、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本项目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五、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项目投建目的

投建本项目是公司为满足现有生产经营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公司完善产业链和产业技术

升级，市场竞争力不断加强，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逐年提升，业务量持续加大，现有产能的配套工

序已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 为保证公司经营工作的正常开展，经调研考察和论证，公司

在厂区附近宁夏南部山区移民点投建套口工厂，以解决公司羊绒衫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套口工序

的瓶颈问题，同时项目富有发展潜力，形成了生态移民、产业扶贫的新发展模式，对解决失地移

民就业、增加社会稳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利于企业生产管理的科学规划和社区和谐。

2

、存在的风险

公司在用工方面虽然具有资源优势，但移民的受教育程度、业务水平差距较大，需要公司加

大培训力度，降低管理成本，有效规避管理风险，在企业内部形成长期激励机制，对熟练工要管

得住、用得好、留得下。

3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羊绒衫出口业务已连续三年位列全国前三位，每年均保持在百万件以上销量，成为公

司主要支柱产品之一。 套口工序是羊绒衫生产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道工艺，必须手工完成，在生

产交货的高峰期，套口工序成为影响订单交期的制约因素。 本项目建成后，可以充分利用当地宁

夏南部山区移民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有效缓解羊绒衫生产中套口工序的紧张局面，保证公司按

时完成订单，及时履约交货。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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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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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近日接到股东郑发勇先生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

重新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2012

年

1

月

10

日， 股东郑发勇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300

万股股份质押给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用于贷款担保， 上述股份质押的信息披露内容详见登载于

2012

年

1

月

11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

info.com.cn

的公告。

2012

年

6

月

15

日，郑发勇先生将上述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分行的

300

万股股份以及因

2011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增加的

150

万股共计

450

万股股份解除质押。

2012

年

6

月

15

日，郑发勇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70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81%

）质押给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用于融资担保，质押期限从

2012

年

6

月

15

日起至

双方申请解冻止。上述股份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已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郑发勇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62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50%

；累计

质押的股份

151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6%

。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八日


